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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太交运字〔2020〕48 号 签发人：黄东升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60号建议的答复

朱礼清代表：

你在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“关于青团公路升

级改造的建议”收悉，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我县交通建设工作的关注和支持。Y002 青团

公路，为乡级道路，根据《公路法》相关规定，乡道建设和管

养单位均为当地乡镇人民政府；该路为“十一五”期间修建，

基于该路现状及交通量情况，代表提到的该路弯道多，安全隐

患大的问题，2018 年我局向上级积极争取安保项目共计 10.6

公里，投资 106 万元，其中上级补充资金 74 万元，我局筹集资

金 32 万元，交由百里镇组织实施，项目已于 2018 年实施完成。

今年，经我局多方争取，将该路列入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进

行拓宽改造，配合有关部门争取计划和资金的落实，由项目业

主方百里镇人民政府完成该路的立项、设计、土地报批、征地



2

拆迁及路基拓宽等工作，并充分结合实际情况，分段分年度实

施。

太湖县交通运输局

2020 年 3 月 27 日

联系人：郑根 联系电话：4181145

抄送： 柴中元代表、汪仁芳代表、李秀英代表，县政府督查室，

县人大代表联络办公室，百里镇人大。


